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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D_B7_E5_A4_8D_E4_c36_50245.htm 2005年司法考试结束了

，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简称国际三法）仍一

如既往地全部分布在第一卷，总共44分。纵观这次国际法试

题，主要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一）比重有所降低、难度有

所增加 2005年国际三法的考题与2004年相比从量上有了较大

幅度的下降。2004年共考了35道题，52分，而2005年只考了31

道题，44分。这种变化应属不同年份的正常调整，不属于体

制性变动。但对于大多数对国际法较为陌生的考生来说，这

种变化无疑是有利的一个变化。 试题的难度有所增加。比如

卷一第34题关于核武器是否属于战争法规则直接禁止使用的

武器，一般人多会毫不犹豫地认为应属禁止之列，很少有人

会注意到国际法院对此有专门的咨询意见，是相反观点。再

如卷一第41题关于“CIP汉堡”这一交易条件的理解，这道题

的A选项（货物应运至汉堡港）极具迷惑性，一般考生很难

想到CIP汉堡中的“汉堡”不仅可能指汉堡港，还可能指“汉

堡”的内陆卸货地点。其他如卷一第43题、第79题、第85题

、第96题等，因操作性、实务性较强，且多涉及较为生僻的

法条具体规定，也都有相当难度，是往年同类考题所不及的

。 （二）法条主导：“国际法也有法条” 与国内部门法相比

，国际法在过去的律师资格考试和前三届司法考试中历来给

大家的印象就是法条少，几乎可以不用像国内实体法、诉讼

法那样专门去背法条即可应付考题。虽然每年的《国家司法

考试法律法规汇编》“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部



分也都列有很多国内法和国际条约、国际惯例条文，但相信

真去阅读这些法条原文的考生极少，尤其是国际公法部分。

但是2005年的试题一改往年重视基本理论知识点，轻法条原

文考查的做法，许多题目不但考法条而且考得非常细致。国

际公法领域这个变化最为明显。2003年、2004年司法考试国

际公法部分的试题不看法条基本都可以应付，但2005年这部

分有一些题目必须要对法条有相当程度的熟悉方能做对。比

如，卷一第32题关于中国公民的双重国籍问题，如果对中国

国籍法第九条和第十条没有清楚地把握，就难以做对；再如

，卷一第79题虽然考的是一个几乎年年都考的知识点，但命

题者一改往年从引渡的一般国际法理论角度进行考查的做法

，选择了从我国引渡法的角度考查附条件引渡中的承诺权问

题，考生如对引渡法第五十条的具体规定不太清楚，即使关

于引渡的一般原则把握再好，也难以做对该题目。加强对法

条的考查在国际私法的试题中也表现得同样明显，如2005年

的国际私法题全部都是在考法条，纯粹的理论题一道没有。 

（三）权威教材地位动摇，考生失去参照系 众所周知，过去

律考一直由司法部指定某家出版社出一套律考教材，作为考

生复习和考试命题范围的最终依据（考试大纲也都和教材完

全吻合）。而事实上过去的国际法命题也基本都在这套教材

范围内，真正“超纲”（即超出教材范围）的题几乎没有。

从2002年首次司法考试开始，司法部就明确以后不再指定司

法考试复习教材。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大家依然将这套指导

教材作为复习的权威教材，但是2005年考生会发现，有相当

多的国际法题目在教材上是找不到答案的，只能在国内有关

法律文件或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原文中才能找到。 （四）有



意回避重点：重者恒重理念受到冲击 以往考生所信奉的，也

是各司法考试培训机构所秉承的“重点永远是重点”的复习

指导思想，在这次司法考试中受到冲击。在国际法领域，这

一点主要表现在这次命题有意回避了许多热点、重点，命题

者有意选择了一些不太为大家所注意的考点和考查角度进行

命题，使得大家可能有“遭遇突袭、措手不及”之感。如国

际公法以前的重点海洋法和外层空间法，2005年一题没有，

而对于国籍、引渡这样的常考点，2005年也从很多人都没有

预料到的我国法角度进行命题；国际私法更为明显，总论部

分以前几乎占到半壁江山，2005年仅有一题，程序部分以前

一般两三道题，2005年在国际私法总共11题中竟有6题，而仅

国际司法协助和我国的区际司法协助就有4道题，可以说命题

重心来了个大转移；而国际经济法部分不仅相对于国际公法

和国际私法分值有了大幅下降，而且命题者也有意回避了最

近几年热考的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部分（没有出题），将有

限的11道题平均分散到《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

贸易术语、国际支付、外贸反倾销、反补贴、WTO争端解决

机制、国际投资法、国际税法等领域，对于大家都比较熟悉

的信用证，命题者也许为了出奇出新，竟连出两道教材上难

以找到答案的关于信用证操作方面的题，对考生似乎过于苛

刻。 （五）出题灵活，要求考生全方位复习 2005年国际法出

题整体特点是形式灵活、角度刁钻、难度加大、重点转移，

这样的考试对考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投机取巧的

复习心理提出了警告，考生只有全面细致的复习才能有更好

的成绩。由于有大量的题已不再囿于教材范围，而是直接以

法条为最终依据，这就意味着考生的复习范围、学习知识的



范围将放大到法条这个层次，不能再抱着“教材没涉及的法

条基本不看”、“国际公法无法条”、“国际公约、国际惯

例原文可以不看”的旧的复习指导思想。考生如果想顺利通

过考试，就要对大纲的知识点逐一进行梳理，不仅要有理论

层面的理解，还要有具体法律条文的把握。 当然，笔者认为

，命题者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比如有相当数量的题令考生

在复习伊始即无从把握，这样的命题角度是否可取。关于信

用证的两道题，教材上没有相关内容介绍，或虽有涉及但语

焉不详，看法条原文对很多考生来说理解难度非常大，这样

的题是否应当尽可能避免。另一个问题是，司法考试作为一

个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有必要把考试范围搞得这样漫无边际

吗（国际公约惯例法条），这样大范围的考试究竟是一种法

律职业能力考试，还是一场记忆力的竞赛？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